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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5_85_A8_c36_482186.htm 第一部分：简析题。本部分共7

题75分。 一、(本题10分) 案情：昆明花商刘某委托运输个体

户张某开车运输一批鲜花到北京，由于刘某与张某长期有生

意来往，又加上刘某这几天生意比较忙，一直无法脱身，于

是刘某拟定了一个价格范围，委托张某将鲜花按时运到指定

地点卖给北京的客户，价格由张某根据当时花的状况在刘某

拟定的价格范围内自由决定。刘某给予张某运输费3000元，

并且约定抽取卖花所得的4％给张某作报酬。 在张某开车往

北京运输鲜花的途中，在安徽境内中途停车吃饭，谁料饭店

的酒菜存在卫生问题，导致张某食物中毒，张某被紧急送往

医院抢救，等张某完全苏醒时已是第二天深夜。张某考虑到

鲜花保鲜期较短，如果不及时运输，会导致鲜花无法在刘某

给定的价格范围内出售，而自己身体虚弱无法开车进行长途

运输，与刘某联系得知刘某已赴泰国，10天后才能回国。于

是，张某找了一个当地的运输公司委托其将鲜花运到北京指

定地点卖给北京的客户并告知了其价格范围，张某交纳了运

输费2000元并约定运输公司可以抽取卖花所得的2％作为报酬

。虽然运输公司及时起运，但由于已经耽搁了两天，运到时

鲜花已经很不新鲜，北京客户要求 降价出售，运输公司联系

上张某，张某考虑到鲜花情况，答应降价出售。结果以刘某

给定的最低价格的一半价格出售。事后，运输公司扣除了卖

花所得款项的2％后将款项交给了张某，张某又从中扣除了卖

花所得款项的2％后将款项交给了刘某。刘某计算了一下，其



损失将近5000元。故刘某提出，原来说按指定价格范围卖出

，按比例提成。现在卖价只有给定最低价格的一半，张某就

不应再拿4％的报酬。张某则认为延误是由于饭店的酒菜存在

卫生问题造成的，自己并没有过错，自己当然应当拿4％的报

酬。 问题： 1、刘某委托张某代为销售鲜花，而张某在中途

将鲜花委托运输公司代为销售，未经刘某同意，张某是否超

越了代理权?为什么? 2、运输公司与张某之间是什么法律关

系? 3、刘某的损失应由谁来承担? 4、假如运输公司取得卖花

款后扣留不给，该损失应由谁负担? 5、如果运输公司在卖鲜

花时垫付花市交易费1000元，运输公司应向谁要求支付?能否

要求支付利息? 二、(本题12分) 案情：严某计划开一家餐厅，

并开始着手选址、装修、聘请人手、进行培训等工作。同时

向工商局提交了申办营业执照的申请，后有朋友告知还须申

请卫生许可证，严某便按照要求，向卫生局提交了卫生许可

证的申请，但迟迟没有回复，而与他同期提交申请的张某早

已拿到卫生许可证。严某向其询问，方知卫生局已经将卫生

许可证的审批权限委托给了某卫生防疫站。严某便重新向卫

生防疫站提出申请。而工商局在审查严某申请的过程中，发

现严某的餐厅坐落在居民楼下，附近居民甚众。根据案情，

请回答下列问题： 1．卫生局的做法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

，如何更正? 2．设有居民王某、刘某住在严某计划开办的餐

厅隔壁，认为其餐厅将会导致噪音、油烟、污染物等，干扰

他们的日常生活，请问他们有什么权利，应如何主张? 3．卫

生防疫站通过调查，觉得严某拟建的餐厅有卫生不合格之虞

，在卫生防疫站正式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之前，严某应如何

申请救济? 4. 如果卫生防疫站经过调查，正式对严某作出不颁



发卫生许可证的决定，严某不服，想提起诉讼，该以谁为被

告?理由何在? 5．如果严某不提起诉讼，想请求复议，该向谁

提起? 三、(本题12分) 案情：王超(女)与刘东(已去世)于1982

年结婚，二人均属再婚。王超有一子，5岁，后取名王虎；刘

东有二女，分别为8岁、6岁，取名刘玉、刘月。王超自老伴

于8年前去世后，一直独自住在市河东区。2001年3月，王超

分别打电话，要求刘玉、刘月、王虎每人付给她赡养费85元

。但刘玉、刘月对其继母的要求置之不理。王虎有心支付，

但惧怕其妻刘晓琴，因此也未作答复。2000年1月，王超老人

在伤心无奈的情况下，将三个子女告上法庭，要求三个子女

支付赡养费。现刘玉住在河西区，刘月住在河南区，而王虎

则随其妻在外地工作多年，刚借调至河北区某机关工作一年

，但户口尚未到本地。 问题： 1．王超可以向哪个法院起诉?

为什么? 2．设由于王虎生活条件不如刘玉、刘月，而且王虎

是其亲生子女，故王超能否只向刘玉、刘月追索赡养费?为什

么? 3．诉讼过程中，王超一时想不开，得了脑中风，导致偏

瘫，又无力支付医疗费，请问该费用怎么处理?为什么? 4．判

决之后，刘玉、刘月、王虎在三个月内均未向王超支付赡养

费，王超于是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请。法院正在积极进

行执行工作，然而5天后的一个晚上，王超想喝水从床上取放

在桌上的暖瓶时一头栽至地上，导致脑出血死亡。请问法院

如何处理其执行程序?为什么? 四、(本题10分) 案情：1999年2

月10日中午，夏某酒后从亲戚家驾车回家，车速很快。车到

县法院门口时，突然从巷子里冲出一辆自行车。两车相撞，

骑自行车的江某(14岁，中学生)当即被撞出10米多远，左手、

右脚骨折，头上血流不止。虽经法院出来的几名法警将其送



到医院抢救，但最终因颅骨断裂而死亡。后此案被县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在开庭审理时出现了以下

情况： 1．辩护人齐某独立提出回避申请，理由是：江某的

父亲聘请的诉讼代理人曾经以“了解案情”为由邀请本案公

诉人到本县“海鲜大酒楼”吃饭，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

因而要求公诉人回避。 请问：齐某有权提出回避申请吗?其理

由是否成立? 2．若本案公诉人是检察长，而法院审判委员会

决定让他回避。 请问：审判委员会可以这样做吗? 3．夏某要

求公诉人回避。其理由是公诉人在讯问时先人为主，态度严

厉，且对其的指控失实。审判长认为夏某申请回避的理由不

能成立，遂当庭予以驳回。 请问：审判长的做法符合法律规

定吗? 4．夏某要求县人民法院集体回避，认为此案应由上级

法院审理。其理由是本案的证人多系县法院的法警，这些法

警又与本院的工作人员非常熟悉，因此对本案的公正审理会

有影响。 请问：夏某的要求是否合理? 5．江某的法定代理人

其父江中华提出：夏某的父亲是县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且夏

某从小在法院的家属区长大，对法院的工作人员均较熟悉，

因此他要求县法院集体回避，本案应由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请问：江中华有权提出回避申请吗?江中华要求法院集体回避

的理由正确吗?为什么? 五、(本题9分) 案情：甲省建筑总公司

下属的第一分公司与上海某企业集团签订了一项建筑承包合

同，由甲省建筑总公司第一分公司在上海浦东新区为该企业

集团建厂房共近2万平方米，双方在合同中并未订立仲裁条款

。后在合同履行中发生纠纷，某企业集团便向某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接到申请后，经过审查，7日后，认为

符合受理条件，决定受理，并在5日后将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



诉人。被申诉人收到后，于15日内提交答辩状，仲裁委员会

在收到被申诉人的答辩状后，即将开庭的时间、地点以书面

形式通知了当事人并按期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三名仲裁员

组成仲裁庭公开审理此案，并作出裁决。建筑总公司第一分

公司(被申诉人)对裁决不服，在收到裁决书后15天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问题： 1．仲裁委员会是否能受理该案?为

什么? 2．仲裁委员会的做法有何违法之处?为什么? 3．本案被

申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受理?为什么? 六

、(本题12分) 案情：被告人林大伟，男，32岁，中国农业银

行某县支行某镇营业所储蓄员。某县农业银行举办"888"有奖

储蓄，公开发行奖券，每张奖券面额为5元，定期1年，发行

一组20万户，总金额100万元，共设四类奖2221个，其中特等

奖1个，奖金1万元。1月12日，被告人林大伟在该县银行存款

并代表营业所领取2万元奖券，回来后将奖券分摊给本所职工

销售，自己负责发行2000元的奖券。3月12日，该县银行存款

股副股长李某某，带着该县西南山区未售完的1．5万元奖券

到营业所，要求林大伟再承担1．5万元奖券的发行任务，并

告诉林大伟，奖券必须在3月15日抽奖前发放完。3月14日，

林大伟已售出11200元奖券，尚有5800元奖券未售出。3月11日

上午8时，林大伟到镇供销社推销了5000元奖券，他在办理财

经手续时，让出纳员将转账支票日期写为3月14日。当时林大

伟没有把奖券交给供销社。上午9时许，林大伟骑车去县城看

到摇奖结果，遂赶回镇里。林大伟将含有特等奖的800元奖券

留下，将另外5000元奖券送给镇供销社。4月3日，林大伟找

到其好友刘某某到县银行兑现奖金1万元，占为已有。 问题

： 1．林大伟获得的1万元奖金属于谁所有?为什么? 2．林大伟



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为什么? 3．林大伟的行为应该处什么刑

罚? 4．有奖销售、有奖储蓄活动中的贪污行为的罪与非罪的

界限如何确定? 5．假设林大伟在3月14日把5800元奖券都售给

了镇供销社，而发生本案中的最后情形，那么，对林某的行

为又该如何定性? 6．若林大伟与另一职员王某一起推销奖券

，而王某因病未能一同前往，则对王某该定什么罪?为什么? 

七、法律文书题(本题10分) 赵军，男，28岁，山东省济南市

人，原系南京炼油厂工人，住南京市柳叶街116号。 杨子霆，

男，23岁，安徽省石台县人，原系南京白鹭宾馆服务员，住

南京市南湖沿河，一村26号9幢301室。 2004年2月21日夜11时

许，赵军、杨子霆分别携带手铐、电警棒，驾驶一辆助力自

行车，窜至南京市玄武门。他们见“圆梦歌舞厅”门口站着

一名妇女何X X(39岁，曾多次因卖淫受过行政处罚)，即上前

搭讪，问何X X是否愿意同他们一起去玩，何表示同意，二人

说此处“老便”(指便衣警察)多，要何X X步行到湖南路省军

区门口等他们。何X X步行到湖南路后，与二人同乘助力自行

车沿云南路方向走。车由赵军驾驶，杨于霆坐在最后，何X X

夹在中间，该车专走偏僻小巷。途中，三人嘻嘻哈哈地闲聊

。闲聊中，赵、杨二人谎称自己是公安人员，杨子霆并佯装

用手机给“派出所”打电话，称：“王队长，我们抓了个鸡

婆(妓女)，怎么处理?”随后关上手机说：“王队长让我们自

己处理。”接着，两人把车停下，与何X X谈(嫖宿)开价问题

，未谈成，三人又上车继续往前走。此时，何X X心理害怕，

要求下车回家，赵、杨二人不允许，并先后拿出手铐和电警

棒给何X X看，以示威吓，后七拐八绕地将何X X带到柳叶

街116号赵军家中。在赵家，赵军又拿出匕首给何X X看，再



次胁迫。赵军、杨子霆先后三次将何X X奸淫，直到次日凌

晨4时许才放何X X走，分文未付。当天下午，何X X到公安机

关报案，赵、杨二人被抓获。 2004年3月10日，赵军、杨子霆

被逮捕，羁押于南京市秦淮看守所。2(1)4年3月31日，南京市

秦淮区人民检察院以赵军、杨子霆犯强奸罪向秦淮区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赵军聘请南京市 X X律师事务所刘某为其辩护

律师；杨子霆聘请南京市X x律师事务所符某为其辩护律师。 

以下是本案秦淮区人民法院制作的一审判决书，请指出其中

错误并说明理由。 秦淮区人民法院 一审刑事判决书 (04)秦判

初字第16号 公诉人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常X X。 被告人

赵军，男，28岁，山东省济南市人，原系南京炼油厂工人，

住南京市柳叶街116号。 杨子霆，男，23岁，安徽省石台县人

，原系南京白鹭宾馆服务员，住南京市南湖沿河一村26号9

幢301室。 辩护人：刘某，男，南京市X X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符某，男，南京市X X律师事务所律师。 秦淮区人

民检察院以秦检刑诉(04)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军、杨子霆

犯强奸罪，于2004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

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指派助理

检察员徐子平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何X X及辩护人刘X X到

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常X X指控，被告人赵军、杨子霆冒充公安人员，利用手铐、

电警棒、匕首对被害人何X X进行威逼，违背何X X意志强行

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构成强奸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赵军、杨子霆辩称，自己的行为只是嫖娼，亮出手铐

、电警棒是为了压价，出示匕首也只是为了炫耀，以达到嫖

娼而不花钱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强奸何X X。两被告人的辩护



人认为，何X X从开始就具有卖淫的动机，始终没有拒绝卖淫

或发生性关系的意思表示，并且在历史上曾因卖淫受过行政

处罚。两被告冒充公安人员，佯装给单位打电话，以及亮出

手铐、电警棒，都不过想借此压价，以达到嫖娼不付钱的目

的。至于给何X X看匕首，不过是一种炫耀。现有的证据不能

证明两被告人的行为违背了何X X的意志，不能简单地得出两

被告人胁迫何X X与其发生性关系的结论。因此，两被告人的

行为不构成强奸罪。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赵军、杨子霆违背

妇女意志，采用胁迫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

均已构成强奸罪，且系轮奸，应依法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

任。公诉机关指控赵军、杨子霆犯强奸罪的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正确，应予采纳。被告人心狠手辣

，不判不足以平民愤，依法应予以严惩。依法判处： 一、被

告人赵军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

年； 二、被告人杨子霆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

政治权利二年； 三、随案移送的赃物手铐一副、电警棒二只

、匕首一把予以没收。 审判长：钱X X 审判员：李X X 王X X

2004年7月14日 (院印) 第二部分：分析题。本部分共1题，25

分。 八、(本题25分) 某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刑事案件如何认定

事实无法形成统一意见，便向所在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请示，省高级法院刑二庭通过开会研究并报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以公函形式作出明确答复。该中级人民法院依此答复顺

利地对案件进行了及时地判决。 问题：请运用法理学的有关

原理对此进行评析。 第三部分：论述题。本部分共2题，50分

。 九、(本题25分) 据《检察日报》报道，为了庆祝国家男子

足球队在亚洲区小组赛中胜利出线，个别城市的市政府决定



允许市民和球迷燃放烟花爆竹，而在此之前，该城市已经通

过并颁布了地方性法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请运用所学知

识，对此进行分析，指出上述市政府的做法是否合适，并阐

述你的理由。 答题要求： 1、运用掌握的法学和社会知识阐

释你的观点和理由； 2、说理充分，逻辑严谨，语言流畅，

表达准确； 3、字数不少于500字。 十、(本题25分) 近年来，

社会中出现的种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现象。如2002年，经

人介绍，北京某商贸公司打算购买某企业欲出售的一套房屋

，双方商定了价格、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可过了没多

久，售房企业就将该套房屋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别人。为此

，商贸公司要求售房企业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但售房企

业以双方未签合同为由不予理睬。在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

市场上也出现了以预防非典为名的虚假广告，不法商人借机

发财。据介绍，北京市消协2003年受理全部投诉共15000余件

，其中，经营者不诚信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投诉占全部投

诉的85％。 这些问题正成为影响消费者消费信心、阻碍市场

经济正常发展的桎梏，而由此也引发出关于诚信的讨论，讲

诚信、重维权正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请分析本文提出

的在市场经济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答题要求： 1、运用掌握

的法学和社会知识阐释你的观点和理由； 2、说理充分，逻

辑严谨，语言流畅，表达准确； 3、字数不少于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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